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王志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邢颖、总会计师徐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金生声

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445,408,692.32 441,759,111.60 0.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2,222,083.32 30,888,281.53 4.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2,112,317.09 30,625,587.15 4.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975,021.74 19,873,155.27 -14.58%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045 0.1091 -4.22%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 0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3% 3.33% -0.9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742,437,741.92 1,724,359,090.02 1.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39,556,048.53 1,307,333,965.21 2.4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21,256.6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49,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611.65

减：所得税影响额

36,588.74

合计

109,766.2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

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

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

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2,591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2.67% 131,606,774 0

IDG

资本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IDG

中国

股票基金

境外法人

5.87% 18,102,824 18,102,824

北京轫开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4% 10,000,000 0

华住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5% 7,241,131 7,241,131

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

1.23% 3,808,782 0

李明军 境内自然人

1.22% 3,763,172 0

李桂军 境内自然人

0.96% 2,963,15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盛世

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5% 1,999,939 0

李孔诗琦 境内自然人

0.42% 1,300,196 0

邢颖 境内自然人

0.34% 1,040,000 780,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31,606,774

人民币普通股

131,606,774

北京轫开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

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808,782

人民币普通股

3,808,782

李明军

3,763,172

人民币普通股

3,763,172

李桂军

2,963,150

人民币普通股

2,963,15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盛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1,999,939

人民币普通股

1,999,939

李孔诗琦

1,300,196

人民币普通股

1,300,196

姜俊贤

828,000

人民币普通股

828,000

安信乾盛财富

－

光大银行

－

安信乾盛凯林

1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

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0

刘国鹏

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与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明示相同“股东名称”者除

外。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前十名股东中第四名李明军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556,

772

股；第五名李桂军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963,010

股；第

七名李孔诗琦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300,000

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应收账款同比增幅40.04%，主要原因为外部市场受到客户账期差异和春节因素的影响，一季度外部市场

客户供货量增加所致。

2、财务费用同比下降45.99%，主要原因为公司报告期内长、短期借款余额均为0，未产生贷款利息，节约财务

费用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无 无 无 无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北京首都旅游

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1.

《避免同业

竞争承诺》

2.

《关联交易承

诺》

3.

《关于土

地和房屋问题

的承诺》

2007

年

02

月

28

日

长期

在报告期内，北

京首都旅游集

团有限责任公

司严格遵守了

所做的承诺。

IDG

资本管理

（香港）有限公

司

股份限售的承

诺

2014

年

07

月

15

日

三年

在报告期内，

IDG

资本管理

（香港）有限公

司严格遵守了

所做的承诺。

华住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

股份限售的承

诺

2014

年

07

月

15

日

三年

在报告期内，华

住酒店管理有

限公司严格遵

守了所做的承

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如有）

无

四、对2015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幅度

-15.00%

至

15.00%

2015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区间（万元）

5,453.73

至

7,378.57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6,415.6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拓展宴请市场，创新“菜品 服务”，同时努力实现餐饮和食品与互联网对

接，在调整中持续优化。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志强

2015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002186� � � �股票简称：全聚德 公告编号：2015-21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第六届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第六届二十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4月12日以

传真、邮件形式发出，于4月22日上午采用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本次通讯表决应参加的董事12人，实际参加的董事12人。 会议经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中国全聚德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 全文刊登于2015年4月24日巨潮资讯网， 网址

www.cninfo.com.cn。

《中国全聚德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2015-22号公告） 刊登于2015年4月24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 www.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控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聘任徐润臣女士为公司内控审计部负责人，免去张金生先生内控审计部负责人职务。

徐润臣，女，中共党员，1979年10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审计师、国际注册内审师。 曾任中国全聚德（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内控审计部部长助理。 徐润臣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周蕴瑾、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伯建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晓梅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5,187,050.75 98,158,423.63 -3.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207,421.31 6,308,018.76 -33.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4,173,747.29 6,359,034.79 -34.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2,052,458.12 -29,534,307.24 -42.39%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109 0.0164 -33.54%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109 0.0164 -33.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6% 1.07% -0.4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998,648,813.76 1,062,544,183.05 -6.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36,510,673.29 632,303,251.98 0.6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183.5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9,800.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5,942.48

合计

33,674.02 --

对公司根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 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

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

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6,451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四川华神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00% 69,286,404

质押

29,150,000

聂富全 境内自然人

2.35% 9,061,297

黄强 境内自然人

0.97% 3,736,975

温刚 境内自然人

0.82% 3,151,100

甘肃和润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6% 2,923,878

林松 境内自然人

0.62% 2,371,450

易方达资产管理

（香港）有限公司

－

客户资金（交易

所）

境外法人

0.53% 2,030,650

信山置业（厦门）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2% 1,986,521

刘莉 境内自然人

0.34% 1,304,580

张大虎 境内自然人

0.31% 1,210,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四川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9,286,404

人民币普通股

69,286,404

聂富全

9,061,297

人民币普通股

9,061,297

黄强

3,736,975

人民币普通股

3,736,975

温刚

3,151,100

人民币普通股

3,151,100

甘肃和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923,878

人民币普通股

2,923,878

林松

2,371,450

人民币普通股

2,371,450

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

客

户资金（交易所）

2,030,650

人民币普通股

2,030,650

信山置业（厦门）有限公司

1,986,521

人民币普通股

1,986,521

刘莉

1,304,580

人民币普通股

1,304,580

张大虎

1,2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1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余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上述其余股东之间，公司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聂富全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8,880,484

股。

黄强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690,975

股。

甘肃和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923,878

股。

林松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370,974

股。

信山置业（厦门）有限公司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986,521

股。

张大虎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210,000

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存货本报告期末较年初增加2,146.45万元，上升25.32%，主要系公司所属制药厂为搬迁备货而导致库存商品增加

所致；

2、应交税金本报告期末较年初减少1,596.49万元，下降30.78%，主要系公司本报告期解缴税金所致；

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少1,251.82万元，主要系本报告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

到的现金同比减少3,538.07万元，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所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2,035.08万元所致；

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少1,390.71万元，主要系收回都江堰土地款同比减少1,500

万元所致；

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报告期同比减少1,370.77万元， 主要系本报告期末偿还银行到期借款1,400万

元，其续贷手续仍在办理中，使本期银行融资产生的现金净流入较上年同期减少1,400万元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2014年5月23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14年6月9日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先后审议通过以

截止2014年3月31日的公司总股本384,840,513股为基数，按照每10股配售不超过3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股。 目前尚在

该决议的有效期中，公司尚未向证监会提交配股申请材料。

2、公司决议采取司法救济手段开展土地补偿款催收工作，详见公司公告第2015-007号《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之第十三项决议。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获“高新技术企业

复审认证”

2015

年

03

月

06

日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5-

03-06/1200672692.PDF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四川华神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若华神集团本

次配股进入配

售阶段，本公

司承诺届时将

全额认购华神

集团配股方案

中本公司可获

配售的所有股

份，不会因本

公司不认购导

致华神集团本

次配售股份失

败。

2014

年

06

月

06

日

2015

年

06

月

09

日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2015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

资料

2015

年

01

月

23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安信证券、湘财

证券

公司基本情况，未提供书

面资料。

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金建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茅百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唐雅凤保证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2,169,906,968.07 2,181,153,408.62 -0.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484,047,604.32 1,433,954,164.03 3.4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2,713,888.04 -124,573,038.72 49.66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收入

248,937,858.00 227,504,523.85 9.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50,093,440.29 46,961,390.59 6.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9,523,927.56 47,611,672.94 4.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

3.43 4.83

减少

1.4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0.13 0.16 -18.75

稀释每股收益 （元

/

股）

0.13 0.16 -18.7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7,606.60

固定资产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

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727,153.12

政府补助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

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

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

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

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

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

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

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

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

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2,300.3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6,872.45

所得税影响额

-195,461.73

合计

569,512.73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555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精功集团有限公司

132,000,000 33.00 132,000,000

质押

79,95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102,000,000 25.50 102,000,000

无 国有法人

绵阳科技城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50,000,000 12.50 50,000,000

无 其他

上海盛万投资有限公司

8,000,000 2.00 8,000,00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浙江涌金中富投资有限公

司

8,000,000 2.00 8,000,000

质押

2,5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中诚·金谷

1

号集合资金信

托

4,938,745 1.23 0

未知 其他

山西通达（集团）有限公司

860,000 0.215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黄文海

508,200 0.127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薛哲强

425,600 0.10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晏可荣

310,000 0.078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中诚·金谷

1

号集合

资金信托

4,938,745

人民币普通股

4,938,745

山西通达（集团）有限公司

8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60,000

黄文海

508,200

人民币普通股

508,200

薛哲强

425,600

人民币普通股

425,600

晏可荣

3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0,000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归富长乐

1

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00,015

人民币普通股

300,015

上海归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归富成长复兴

二号基金

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

郭忠旺

2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0,000

胡作平

243,596

人民币普通股

243,596

陈建军

2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精功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浙江精功控股有限公司为

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和

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 关于公司受让绍兴市柯桥区醉之缘酒业有限公司的进展情况

2015年1月30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绍兴市柯桥区醉之缘酒业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

司根据坤元评报（2015） 第15号《绍兴市柯桥区醉之缘酒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

告》确定的截止2014年12月31日绍兴市柯桥区醉之缘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醉之缘酒业” )股东全部权益及相

关负债的评估价值为定价依据，以7,300.00万元人民币的协商交易价格，用现金方式受让浙江东方绍兴酒有限公

司持有的醉之缘酒业100%股权及股东全部权益并承担与资产相关之全部负债， 所需资金利用公司自有资金解

决。通过该项交易，公司对醉之缘酒业名下与湖塘厂区接壤的土地进行资源整合，为湖塘厂区后续发展储备必要

的土地资源，能有效缓解公司目前生产场地紧缺的矛盾，有利于公司提前布局，实施厂区集聚战略，控制今后用

地项目的建设成本，有利于公司延伸黄酒产业链。 公司独立董事在认真审查之后，于2015年1月30日发表独立意

见，认为该项交易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和公司长远规划的发展需要。

公司于2015年1月31日披露了《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受让绍兴市柯桥区醉之缘酒业有限公司股

权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02)、《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市柯桥区醉之缘酒业有限公司2014年度

审计报告》、《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受让绍兴市柯桥区醉之缘酒业有限公司股权的独

立意见》，《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涉及的绍兴市柯桥区醉之缘酒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本报告期内，上述股权受让工作

已经完成，2015年2月10日，醉之缘酒业公司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食品流通许可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相关变

更登记手续已经办理完毕。

二、关于公司通过公开竞买方式获取两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进展情况

2015�年 3月18日， 公司通过公开竞买方式分别以32,959,850.00元、3,020,600.00元的价格获取绍兴市柯桥区

“湖塘I-05工业地块” 、“湖塘I-06工业地块”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并与绍兴市国土资源局柯桥区分局、绍兴市柯

桥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于当日签署《成交确认书》。 竞得的土地毗邻湖塘厂区，主要用于主营生产业务，缓解湖

塘厂区生产场地紧缺的问题,�增加公司主业发展的土地资源储备,符合公司长远发展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于2015年3月19日披露了《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竞买方式获取贰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2015-005），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三、关于公司首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

公司首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4万千升中高档优质绍兴黄酒项目， 采用模块化布局， 主要由制曲车

间、前酵车间、后酵车间、压榨车间、半成品车间、生产保障车间以及35KV变电站、河水处理中心、污水处理站等

配套设施组成。 截至报告期末，该项目已经整体进入了生产运行阶段。

四、关于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绍兴市柯桥区醉之缘酒业有限公司的进展情况

2015年3月25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绍兴市柯桥区醉之缘酒业有限公司的议

案》，拟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醉之缘酒业，以整合公司资源，优化管理结构，减少管理环节和运行成本，提高管理

效率，提升公司的整体盈利水平。 公司独立董事在认真审查之后，于2015年3月25日 发表独立意见，同意该议案，

并由公司董事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公司于2015年3月25日将上述事项披露在《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临2015-006）及《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中，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本报告期内，上述吸收合并项目已经董事

会审议通过。

2015年4月20日股东大会审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绍兴市柯桥区醉之缘酒业有限公司的

议案》，同意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开展吸收合并涉及的具体工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本次吸收合并

基准日、签署吸收合并协议、办理税务、工商、资产移交及资产权属变更登记等，本授权有效期至本次吸收合并相

关事项全部办理完毕时止。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

诺

背

景

承

诺

类

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有效期

履行

情况

首

次

发

行

时

所

作

的

承

诺

股

份

锁

定

精功集团

有限公司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其本次发行前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

部分股份。 公司股票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

价，其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

承诺公布时间：

2014-

8-22

承诺期限：

2014

年

8

月

25

日

-2017

年

8

月

25

日

截止报

告期

末，承

诺人均

按照承

诺履

行，未

发现有

违反承

诺事项

发生

浙江中国

轻纺城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

本次发行前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

分股份。

承诺公布时间：

2014-

8-22

承诺期限：

2014

年

8

月

25

日

-2015

年

8

月

25

日

绵阳科技

城产业投

资基金

（有限合

伙）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

2009

年

7

月通过增资方式取得的公司

3,000

万股股份， 也不由公

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承诺公布时间：

2014-

8-22

承诺期限：

2014

年

8

月

25

日

-2015

年

8

月

25

日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其

2011

年

3

月从精功集团受让取得的公司

2,000

万股股份，也不

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承诺公布时间：

2014-

8-22

承诺期限：

2014

年

8

月

25

日

-2017

年

8

月

25

日

公司实际

控制人、

董事且间

接持有公

司股份的

金良顺

（

1

） 自公司本次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

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

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2

）上述承诺期限届满后，在担任公司董

事期间，每年转让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的

25%

；（

3

）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4

）在

担任公司董事期间， 将严格遵守我国法律法规关于实际控制人、

董事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如实并及时申报本人持有公司

股份及变动情况；（

5

） 若本人持有的公司股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

内减持的，则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价

格下限将相应进行调整）；（

6

）公司股票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

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

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

少

6

个月；（

7

） 不会因为本人职务的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

行上述第（

5

）条和第（

6

）条承诺。

承诺公布时间：

2014-

8-22

承诺期限：

2014

年

8

月

25

日

-2017

年

8

月

25

日

截止报

告期

末，承

诺人按

照承诺

履行，

未发现

有违反

承诺事

项发生

持

股

意

向

和

减

持

意

向

精功集团

有限公司

1

、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无减持意向；所持公司股票

在锁定期满两年后拟进行减持的， 将提前

5

个交易日向公司提交

减持原因、减持数量、未来减持计划、减持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

经营影响的说明，并由公司在减持前

3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2

、减持

将采用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 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

两年后减持的，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股份的价

格不低于最近一期每股净资产；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

持股份的，转让价格由转让双方协商确定，并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规定。

3

、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后减持的，自相应的最

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至其减持期间， 公司如有除权除息事项，减

持底价下限和股份数将相应进行调整。

4

、如未履行上述承诺，自

愿将减持股份所得收益上缴公司所有。

承诺公布时间：

2014-

8-22

承诺期限：

2014

年

8

月

25

日

-2019

年

8

月

25

日

截止报

告期

末，承

诺人均

按照承

诺履

行，未

发现有

违反承

诺事项

发生

浙江中国

轻纺城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1

、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无减持意向；所持公司股票

在锁定期满两年后拟进行减持的，将提前

5

个交易日向公司提交

减持原因、减持数量、未来减持计划、减持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

经营影响的说明，并由公司在减持前

3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2

、减持

将采用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 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

两年后减持的，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股份的价

格不低于最近一期每股净资产；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

持股份的，转让价格由转让双方协商确定，并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规定。

3

、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后减持的，自相应的最

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至其减持期间， 公司如有除权除息事项，减

持底价下限和股份数将相应进行调整。

4

、如未履行上述承诺，自

愿将减持股份所得收益上缴公司所有。

承诺公布时间：

2014-

8-22

承诺期限：

2014

年

8

月

25

日

-2017

年

8

月

25

日

绵阳科技

城产业投

资基金

（有限合

伙）

1

、持有的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

本次发行并上市时公司股票的发行价格（如发行人发生除权除息

事项， 则为按照相应比例进行除权除息调整后用于比较的发行

价）。

2

、本机构在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届满后的

12

个月内，累计

减持股份比例不超过本机构届时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本机

构在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届满后的

24

个月内，本机构累计减持股

份不超过届时所持股份总数的

100%

。

3

、本机构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的锁定期限届满后，本机构减持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时，应提前

将其减持意向和拟减持数量等信息以书面方式通知发行人，并由

发行人及时予以公告，自发行人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本机构

方可以减持发行人股份。

4

、减持将采用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

式。 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

发行价；锁定期满两年后减持的，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

系统减持股份的价格不低于最近一期每股净资产；通过证券交易

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股份的， 转让价格由转让双方协商确定，并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5

、自公司股票上市至其减持期间，公司

如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底价下限和股份数将相应进行调整。

6

、

如未履行上述承诺，自愿将减持股份所得收益上缴公司所有。

承诺公布时间：

2014-

8-22

承诺期限：

所持股份在其约定锁

定期满后

1

至

2

年内

避

免

同

业

竞

争

精功集团

有限公司

①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的其他公司或组织没有从事与会稽山及

其控股子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②

在本公司作为会稽山控股股

东期间，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的其他公司或组织将不在中国境内

外以任何形式从事与会稽山及其控股子公司现有的主营业务相

同的业务，包括在中国境内外投资、收购、兼并与会稽山现有主营

业务有直接竞争的公司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③

在本公司作为会稽

山控股股东期间，若会稽山今后从事新的业务领域，则本公司及

本公司控股的其他公司或组织将不在中国境内外以控股或以参

股但拥有实质控制权的方式从事与会稽山新的业务领域有直接

竞争的业务活动，包括在中国境内外投资、收购、兼并与会稽山今

后从事新业务有直接竞争的公司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④

在本公司

作为会稽山控股股东期间，若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的其他公司或

组织出现与会稽山有直接竞争的经营业务情况时，会稽山可以提

出采取优先收购或委托经营的方式将相竞争的业务集中到会稽

山经营；

⑤

本公司承诺，本公司将与上市公司尽量减少关联交易。

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时，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

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履行交易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承诺人和会稽山就相互间关联交

易所作出的任何约定和安排，均不妨碍对方为其自身利益、在市

场同等竞争条件下与任何第三方进行业务往来和交易；

⑥

本公司

承诺不以会稽山控股股东的地位（持股关系）谋求不正当利益，进

而损害会稽山其他股东的利益。如因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的其他

公司或组织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而导致会稽山的权益受到损害

的，则本公司同意承担会稽山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承诺公布时间：

2014-

8-22

承诺期限：

长期有效

截止报

告期

末，承

诺人按

照承诺

履行，

未发现

有违反

承诺事

项发生

公司实际

控制人、

董事且间

接持有公

司股份的

金良顺

①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目前没有、将来也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

会稽山及其控股的子公司现有及将来从事的业务构成同业竞争

的任何活动；

②

无论是否获得会稽山许可，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

会稽山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保证将采取合法、有效的措施，促使本

人拥有控制权的公司、企业与其他经济组织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

会稽山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③

本人保证不利用对会稽山实际控制

人的关系进行其他任何损害会稽山及其他股东权益的活动。本人

愿意对违反上述承诺而给会稽山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承诺公布时间：

2014-

8-22

承诺期限：

长期有效

截止报

告期

末，承

诺人按

照承诺

履行，

未发现

有违反

承诺事

项发生

稳

定

公

司

股

价

精功集团

有限公司

1

、公司自上市后三年内，如出现连续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收盘

价均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每股净资产

=

合并

财务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权益合计数

÷

公司股份总

数，下同）情形时（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情况导致公司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出现

变化的，则每股净资产相应进行调整，下同），非因不可抗力因素

所致，则启动稳定股价的预案。

2

、如各方最终确定以公司控股股

东增持公司股票作为稳定股价的措施，则本公司控股股东精功集

团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且不应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

上市条件的前提下，对公司股票进行增持，增持价格不高于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因利润

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情况导致公司净资产或

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每股净资产相应进行调整）。控股股东应在

启动稳定股价预案的条件触发之日起

10

个交易日内，就其增持公

司股票的具体计划书面通知公司并由公司进行公告，并应在履行

完毕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后

90

日内实施完毕。

2

、控股股东承诺：（

1

）将通过自有资金履行增持义务；（

2

）用

于增持公司股份的货币资金不少于其上一年度从公司取得的现

金分红总和的

50%

；（

3

） 单次及

/

或连续十二个月增持公司股份数

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

；如上述第

2

项与本项冲突的，按照本

项执行。 增持公告作出之日后，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

10

个交易日

高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则控股股东可中止实施增持

计划。

3

、 若公司董事会制订的稳定公司股价措施涉及公司控股股

东增持公司股票的，如果控股股东未能履行其增持义务，则公司

有权将用于实施增持股票计划相等金额的应付控股股东现金分

红予以扣留或扣减。

承诺公布时间：

2014-

8-22

承诺期限：

2014

年

8

月

25

日

-2017

年

8

月

25

日

截止报

告期

末，承

诺人按

照承诺

履行，

未发现

有违反

承诺事

项发生

信

息

披

露

会稽山绍

兴酒股份

有限公司

1

、招股说明书如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

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 实质性影响的，本

公司将按届时二级市场交易价格和发行价格的孰高价格回购首

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在证券监管部门依法对上述事实作出认

定或处罚决定后

10

个交易日内，公司董事会应制定并公告回购计

划，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

、招股说明书如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

公司将依法

赔偿投资者损失。

承诺公布时间：

2014-

8-22

承诺期限：

长期有效

截止报

告期

末，承

诺人均

按照承

诺履

行，未

发现有

违反承

诺事项

发生

精功集团

有限公司

1

、招股说明书如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

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 实质性影响的，控

股股东将按届时二级市场交易价格和发行价格的孰高价格回购

首次公开发行时其公开发售的股份，并依法购回已转让的原限售

股份。在证券监管部门依法对上述事实作出认定或处罚决定后

10

个交易日内，将制定回购计划，并提请公司予以公告；同时将敦促

公司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2

、招股说明书如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

损失的，精功集团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承诺公布时间：

2014-

8-22

承诺期限：

长期有效

公司实际

控制人、

董事且间

接持有公

司股份的

金良顺

1

、公司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连带法律责任。

2

、公司招股说明

书如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

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承诺公布时间：

2014-

8-22

承诺期限：

长期有效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

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金建顺

日期

2015-04-22

股票简称：会稽山 股票代码：601579� � �编号：临2015-014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15年4月22日以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5年4月11日以电子邮件、电话和专人送达等方式提交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

9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9名。 会议参与表决人数及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

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关于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审议《关于增补公司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增补选举独立董事金自学先生为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3、审议《关于增补公司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增补选举独立董事金自学先生为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于2015年4月20日召开的2015年第一次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选举金自学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任期自2015年4月20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特此公告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300041� � � �证券简称：回天新材 公告编号：2015-16

湖北回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4年度报告及摘要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湖北回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报告及摘要已于2015年4月24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

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湖北回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4月23日

证券代码：300101� � � �证券简称：振芯科技 公告编号：2015-038

成都振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成都振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于2015年4月24日在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

露网站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成都振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300204� � � �证券简称：舒泰神 公告编号：2015-08-01

舒泰神（北京）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舒泰神（北京）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已于2015年04月24日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舒泰神（北京）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04月24日

证券代码：300205� � � �证券简称：天喻信息 公告编号：2015-022

武汉天喻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武汉天喻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将于2015年4月24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

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武汉天喻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1579� � � �公司简称：会稽山

第一季度

报告

2015年 4 月 24 日 星期五

B182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186� � � �证券简称：全 聚 德 公告编号：2015-22

第一季度

报告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790� � � �证券简称：华神集团 公告编号：2015-012

第一季度

报告


